
如皋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文件

关于做好《如皋市地膜科学使用项目》的通知

各镇（区、街道）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

根据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关于如皋市地膜科学使用项目实

施方案的批复》（皋农发〔2026〕8 号）要求，为全面推进我市地膜科

学使用和回收工作，大力支持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等各

类农业经营主体使用全生物降解地膜和 0.015 毫米以上（含）加厚高

强度地膜（以下简称加厚地膜），力争我市地膜回收率达到 90%以上。

在我市使用加厚地膜和全生物可降解地膜的经营主体可申报奖补，每

新使用一次奖补一次，奖补标准：全生物降解地膜 210 元/亩，加厚地

膜 60 元/亩。请各镇区（街道）按照文件要求，做好项目实施期间宣

传推广工作，鼓励主体积极使用合规地膜，及时开展组织申报验收，

确保应报尽报，并牵头做好项目初验，将初验合格的农业经营主体申

报材料及时送至市园艺指导科，确保地膜在田期间进行市级抽验。

如皋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26 年 1月 26 日

附件：如皋市加厚地膜、生物降解地膜推广应用项目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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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如皋市加厚地膜、生物降解地膜
推广应用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农业生态资源保护利用专项

工作任务名称：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

实施项目名称：如皋市地膜科学使用

实施单位：如皋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主管部门：如皋市农业农村局 如皋市财政局

填报时间： 2026 年 1 月 14 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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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范围

全市14个镇（街道）。

二、实施内容

1.在本市范围内，推广使用36673亩0.015毫米以上

（含）的加厚高强度地膜（以下简称加厚地膜）、9585

亩全生物降解地膜。

2.对使用符合条件地膜的各类农业生产主体进行补

贴，包括我市境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农场、农民专业

合作社、涉农企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户等。

3.在蔬菜、果树、花卉苗木、中草药、小杂粮等适

宜作物上推广应用加厚地膜。加厚地膜的厚度须0.015毫

米以上（含），推广面积36673亩，补助标准：60元/亩，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补助30元 /亩，省级财政资金补

助30元/亩）。

4.在蔬菜、果树、花卉苗木、中草药、小杂粮及水

稻等作物上推广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推广面积9585亩，

补助标准：210元/亩（其中：中央财政资金补助60元/亩，

省级财政资金补助150元/亩）。

5.开展项目宣传、培训、试验、观摩等。

6.补助方式：根据国家、省相关文件精神，项目补

助资金采取直接补助方式。对弄虚作假、骗取补助的情

况及时核查纠正，情节严重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7.验收办法：地膜使用主体申报，由各镇（街道）

对申报主体使用加厚地膜厚度、全生物降解地膜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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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验收，各镇对验收合格的用膜主体情况进行公示。

根据各镇提供的材料，市级组织专家组抽验。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

项目总资金为427.35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

金173.35万元，省级财政补助资金254万元。

（二）明细预算

资金预算表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金来源

合计
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

省级财政

补助资金

加厚地膜应用补助 220.04 110.02 110.02

全生物降解地膜应用补助 201.29 57.51 143.78

工作经费，包括宣传培训、观摩、

会议、 交通及其他等费用
6.02 5.82 0.2

合计 427.35 173.35 254

注：根据经费节余情况，在项目建设范围内统筹安排使用。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时间自2026年1月起，实施进度安排如

下：

（1）2026年1月 调查摸底，组织培训，宣传政策，

推广应用加厚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制定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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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发动项目实施；

（2）2026年2月-2027年12月 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有新增的上级下达任务及资金，

可结清已实施部分项目任务及资金。结余任务和资金可

与新增任务和资金整合，制定新的实施方案。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如任务面积提前完成，可申请提前结项。

五、资金拨付

在地膜使用集中在田期间每季度抽检，每年7月和

12月依据实际验收情况各拨付一次资金，以便于调动种

植户用膜积极性，提高绩效完成进度。

六、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加厚地膜推广应用 36673亩

全生物降解地膜推广应用 9585亩

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无

七、项目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

姓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具体

分工

黄冬梅 推广研究员/科长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主 持

薛亚鹏 助理农艺师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具体实施

张思璇 助理农艺师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与

钱小兰 高级农艺师/副科长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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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亚蓓 农艺师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与

朱 建 农艺师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与

陆 琴 高级农艺师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与

朱晶华 高级农艺师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与

季晓琴 高级农艺师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参与

徐 祥 高级农艺师/主任 如皋市推广中心磨头分中心 参与

吴树玲 农艺师/副主任 如皋市推广中心磨头分中心 参与

朱 敏 高级农艺师/主任 如皋市推广中心搬经分中心 参与

鞠昊伦 助理农艺师 如皋市推广中心搬经分中心 参与

沙宏锋 高级农艺师/主任 如皋市推广中心石庄分中心 参与

仲春芹 农艺师/副主任 如皋市推广中心石庄分中心 参与

朱 荣 高级农艺师/副主任 如皋市推广中心下原分中心 参与

吴鑫鑫 高级农艺师/副主任 如皋市推广中心丁堰分中心 参与

卢彩霞 高级农艺师/主任
城北街道农村工作和社会事

业发展办公室
参与

佘友志 高级农艺师
城北街道农村工作和社会事

业发展办公室
参与

佘友建 高级农经师/主任
城南街道农村工作和社会事

业发展办公室
参与

王海琴 农艺师
城南街道农村工作和社会事

业发展办公室
参与

郭玉霞 农艺师
如城街道农村工作和社会事

业发展办公室
参与

明志霞 农艺师
如城街道农村工作和社会事

业发展办公室
参与

徐长清 高级农艺师
长江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
参与

钱 鹏 助理农艺师
长江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
参与

沈国萍 助理农艺师/副主任
东陈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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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宣祺玥 助理农艺师
东陈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
参与

何 敏 高级农艺师/副主任
丁堰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
参与

李百陈 农艺师
丁堰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
参与

王淑云 高级农艺师/副主任
白蒲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
参与

周文君 农艺师
白蒲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
参与

刘 丽 农艺师/主任
下原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
参与

朱雨如 助理农艺师
下原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
参与

唐 立 助理农艺师
吴窑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
参与

沈晨坤 助理农艺师
吴窑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
参与

高 晟 助理农艺师
磨头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
参与

朱美娟 助理农艺师
磨头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
参与

朱香香 副主任
九华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
参与

夏 虎 助理农艺师
九华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
参与

石小丽 高级农艺师
石庄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
参与

周 峰 副主任
江安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
参与

陆 怡 助理农艺师
江安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
参与

陆海燕 高级农艺师
搬经镇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
参与

（二）管理责任人

项目管理第一责任人：袁小华 13912215098

项目实施第一责任人：黄冬梅 1358468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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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各镇（街道）地膜推广应用任务分解表

序号 镇（街道）
加厚地膜面积

（亩）

生物降解地膜面积

（亩）

1 城北街道 3667 959

2 城南街道 2000 383

3 如城街道 1334 383

4 长江镇 3834 959

5 东陈镇 2667 767

6 丁堰镇 1334 383

7 白蒲镇 3000 767

8 下原镇 1334 383

9 吴窑镇 1334 383

10 磨头镇 3167 767

11 九华镇 2167 575

12 石庄镇 3334 767

13 江安镇 2667 767

14 搬经镇 4834 1342

合计 36673 9585

注：各镇原则上按此任务量实行，若有超出面积按实际情况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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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加厚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验收申报表

注：1、此表一式四份，市农业农村局两份、镇（街道）和实施主体各留存一份，

由镇（区、街道）牵头组织农业、财政、纪检验收。

2、地膜类型分为加厚地膜、全生物降解膜，其中加厚地膜厚度需在0.015
毫米以上（含）。

3、验收材料需提供每一个主体带GPS地膜覆膜田块平面图、田间地膜覆膜

照片、测厚仪测厚照片、相关票据和购买转账记录、合格证（加厚地膜、全生

物降解膜）等相关佐证材料和各镇公示照片。

4、由镇统一收集材料报送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园艺指导科。

申报主体 （盖章） 地膜类型

负责人 （签字） 联系电话

地膜使用面积 申报时间

地膜使用地址

提供验收材料

清单

镇（街道）

验收意见

验收意见：

验收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农业农村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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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镇（街道）推广应用加厚地膜实施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盖章）

备注：1、应用作物填写类别，无需细化到品种（例：草莓、西瓜、茄子等）。

2、此表电子版及签字盖章版纸质材料报送至园艺指导科。

填报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填报时间：

序号 使用主体 联系电话

使用地点
地膜厚度

（毫米）

覆膜时间

（年、月）

面积

（亩）
应用作物

村 组

1

2

3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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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镇（街道）推广应用全生物降解膜实施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盖章）

备注：1、应用作物填写类别，无需细化到品种（例：草莓、西瓜、茄子等）。

2、此表电子版及签字盖章版纸质材料报送至园艺指导科。

填报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填报时间：

序号 使用主体 联系电话
使用地点 覆膜时间

（年、月）

面积

（亩）
应用作物

村 组

1

2

3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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